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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委员会 

第五十届会议 

1998年 4月 20日至 6月 12日,日内瓦 
1998年 7月 27日至 8月 14日,纽约 

   国家责任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 

   第一部分  

   第一章. 一般原则 

   第 1条 

   一国对其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一国的每一国际不法行为引起该国的国际责任  

   [第 2条] 

   [每一国家都有可能被认为实行了国际不法行为] 

 [删去] 

   第 3条 

   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要素 

 一国由作为或不作为构成的行为在下述情况下即为国际不法行为: 

 (a) 该行为根据国际法可归于该国;并且 

    (b) 该行为构成对该国一项国际义务的违背  

   第 4条 

   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不法行为 

 把一国的行为定性为国际法不法行为须以国际法为根据 这种定性不因国内法

把同一行为定性为合法行为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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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第 5条 

   国家机关的行为归于国家 

1. 为本条款的目的 任何国家机关以该资格行事 不论该机关行使的是立法 行

政 司法或任何其他职务 不论其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何种地位 也不论它具有中央

政府的机关或该国一领土单位的机关的性质 其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2. 为第 1款的目的 机关包括依该国国内法具有该地位的任何人或团体  

   第 6条  

    删除  

   第 7条 

   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的行为归于国家 

 虽非第 5 条所指的国家机构,但经该国的法律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其
行为依国际法亦应视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实体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
限  

   第 8条 

   实际上按照国家的指示或在国家的指导和控制之下从事的行为归于国家 

 一个或一群人的行为,如属以下情况,依国际法亦应视为国家的行为:该个人或该
群人在从事该行为时实际上是按照该国家的指示或在该国家的指导和控制下行事  

   第 8条之二 

   在正式当局不在场时所做的某些行为归于国家 

 一个或一群人的行为,在正式当局不存在和需要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情况下,实
际上行使了这些权力要素,依国际法亦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第 9条 

   另一国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归于支配国家 

 由另一国家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如为行使支配国家的政府权力要素而行事,其
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支配该机关的国家的行为  

   第 10条 

   逾越权限或违背指示行事的机关的行为归于国家 

 国家机关或经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 如以此种资格行事 即使在某一

特定事件中该机关或实体逾越其权限或违背关于其行使权力的指示 该机关或实体

的行为依国际法仍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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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至第 14条 

 建议删除 

   第 15条 

   叛乱或其他运动的行为 

1. 成为一国新政府的叛乱运动的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2. 成功地在一个先已存在的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或其管理下的领土内建立一个新国

家的叛乱或其他运动的行为依国际法应视为该新国家的行为  

3. 本条不妨碍将由于第 5 至 10 条而应视为某一国家的任何行为归于该国 不论

该行为同有关的运动有何种关系  

   第 15条之二 

   国家承认和采行为其本身的行为的行为 

 按第 5 7 8 8之二或 15条不归于一国的行为 如该国承认或采行有关行为

作为其本身的行为 则在此范围内依国际法仍应视为该国家的行为  

   A条 

   国际组织的行为的责任或对其之责任 

 本条款草案不应影响有关依国际法国际组织应负的责任 或任何国家为某一国

际组织的行为应负的责任可能引起的任何问题  

 

––––––––––––––– 

 


